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转让方：                    
受让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名称：                     。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                 ； 
申请日：        ；申请号：                 ； 
专利号：                     ；专利有效期限：                 ； 
本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 
第二条 本许可证合同的授权性质               。 
　　（注：许可证合同的授权性质，即在合同中明确授权性质是独占实施许可，排它实施许可，普通实施许可；对于产品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可以采取生产许可，使用许可或销售许可等形式。） 
第三条 本许可证合同的授权范围：              。   
（注：授权的技术实施范围、即授权的地域范围，期限范围，使用方式范围。） 
第四条 转让方的主要义务 
1.转让方应当承担支付专利年费的义务 
（注：当事人也可以约定，由受让方支付年费，但应从许可证使用费中扣还受让方所支付的年费。） 
2.转让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天内向受让方提供下列技术资料：                     。 
3.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提供下列技术指导：           。 
第五条 受让方的主要义务 
1.向转让方支付许可证使用费、数额为          。 
按下列日期分期支付：                        
（注：在采取提成支付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约定：ａ．合同生效后     日内先向转让方支付         元；ｂ．自合同产品投产之日起（或第一件合同产品销售之日起）       年内按产值（或销售额、或利润）的     ％向转让方支付提成费。提成费每年支付一次，支付日期为每年     月     日前。） 
2.按照如下期限和方式实施本专利技术：         。 
3.（排它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在合同约定的技术范围、地域范围和期限范围内，不得许可合同外第三方实施该专利；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在合同约定的技术范围、地域范围和期限范围内，不得自己实施或者许可第三方实施该专利。 
第六条 技术性能担保条款 
转让方承诺对本专利技术的下列技术性能和指标承担保证义务：                       。 
当本专利技术在实施中达不到约定的技术指标时，转让方应退还全部（或部分）使用费，并补偿受让方由此而花费的额外开支。 
第七条 转让方不对实施本专利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如利润、产值、销售额等）承担保证义务。 
第八条 专利权完整担保条款 
转让方向受让方保证：在本合同订立时，本专利权不存在如下缺陷：①该专利权受物权或抵押权的约束；②本专利权的实施受到另一个现有的专利权限制；③有专利先用权的存在；④有强制许可证的存在；⑤有被政府采取“计划推广许可”的情况；⑥本专利权项下的发明属非法所得。 
在本合同订立时，转让方如果不如实向受让方告知上述权利缺陷，受让方有权拒绝支付使用费，并要求转让方补偿由此而支付的额外开支。 
第九条 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第三方提出侵权的控诉，应由转让方到庭应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本合同生效后如发生专利权被告无效的情况，合同随之解除。在专利无效宣告确定之前，受让方已经支付的使用费，受让方不得请求转让方返还。 
第十条 转让方的违约责任 
1.由于转让方未交专利年费而导致专利权失效，应向转让方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2.转让方逾期两个月未交付技术资料和提供技术指导，受让方有权解除合同。转让方应当返还使用费，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3.（独占实施许可使用或者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在已经许可受让方实施专利的范围内又就同一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应当返还非法所得，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4.（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在已经许可受让方实施专利的范围内自己又实施本专利技术的，应当停止实施行为，向受让方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第十一条 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1.受让方逾期两个月不支付技术使用费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受让方应当补交使用费，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2.受让方实施专利超越合同约定的范围，或者未经转让方许可擅自与他人订立再转让许可合同，应当返还非法所得，支付数额为              的违约金。 
第十二条 后续改进的分享办法 
双方当事人各自在本专利技术基础上做出的新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归做出发明创造的一方所有，但另一方有权优先有偿受让和使用该技术成果。双方另有约定的以约定为准。 
第十三条 专利产品的质量验收办法：           。 
第十四条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请绵阳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十五条 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将作为通知、信件、律师函、法院文书、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未成功签收，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
转让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bookmark: _GoBack]受让方地址：
邮政编码：                   收件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号：

转让方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受让方负责人（或授权代表） ：
　　签名           （盖章）　　签名：         （盖章） 
　　签字时间：                 签字时间：                     

